
 

 

長庚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3 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19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10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06 月 23 日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 

 

 

一、 目的 

為鼓勵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身心障礙學生向學之精神，提升學習

效益，提供其課業輔導，特訂定此要點。 

二、 經費來源 

以教育部每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

計畫經費」之「課業輔導鐘點費」項目內支付。若教育部停止此工作

計畫，將不予補助。 

三、 承辦單位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

四、 申請條件 

凡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提出課業輔導申請： 

(一)經教育主管機構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之本校在學學生。 

(二)因障礙限制以致影響學習者。 

五、 申請時間 

每學期開學後受理申請當學期課業輔導事宜。

六、 申請與審核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附件 1)，並經導師、任課老師書面審核後交回資

源教室，由資源教室輔導員初評後交由課業輔導審核小組進行審核， 

評估學生障礙問題對學習之影響後，核定輔導科目及時數。審核小組

成員為諮輔組組長、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及資源教室輔導員。 

七、 審核標準 

（一） 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或學業成績等相關資料評估課業輔導必

要性，審核對象或課程優先順序依序如下：延畢生、大四生、重

補修課程、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學習困難課程。 

（二） 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上限以每週 6 小時，每月 24 小時為

原則。 

（三） 課業輔導時數經召開會議審查後，依學生個別差異及當年度經費
分配。 

八、 課業輔導老師聘用條件 

（一）對輔導科目具相當專業知識之教師或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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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週至少能提供兩小時授課時數者。

九、 課業輔導規範 

(一) 授課鐘點費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 

生實施要點」規定，以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

支應。非屬大專校院教師授課者(如研究生)依學校相關規定支給

。 

（二）課業輔導授課地點為諮商輔導組的「團體諮商室」(活動中心

二樓)，不得隨意更換授課地點，若更換須得到資源教室輔導

員同意。 

（三）課業輔導老師每週課輔不得低於兩小時，每次不得低於一小 時

。授課期間，若因特殊事件無法於當週進行課業輔導課程， 需

於兩天前聯絡資源教室輔導員並與學生協調補課時間。 

（四）課業輔導期間課輔老師需於每週授課結束後登錄「課業輔導簽

到表」(附件 2)，並於學期結束時書寫「課業輔導紀錄表(附件3)

、「課業輔導實施狀況調查表~課輔老師版」(附件 4)，以利於資

源教室瞭解學生接受課業輔導課程之表現。 

十、 接受課業輔導規範 

（一）學生申請課業輔導課程審核通過，經輔導員安排課輔老師及課

程時間後，學生須依照約定時間及地點上課。 

(二) 學生每次課程結束後，須登錄「課業輔導簽到表」，並於學期末

填寫「課業輔導實施狀況調查表—學生版」(附件 5)。 

(三) 學生因各種因素以致於無法出席當週課業輔導課程，須於課輔課

程上課時間兩天前告知課輔老師，以利於課輔老師調整授課時

間；同時亦需向資源教室輔導員提報請假原因及課程調整之時

間。 

(四) 除臨時不可抗拒之因素如颱風、車禍…等外，學生未事前請假

，且於課輔課程時間未出席，累計達三次，得終止該學期課業

輔導，且列入未來申請課業輔導之審核依據。 

十一、 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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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長庚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生

需

求 

姓名： 系級： 學號： 

申請科目：   

學分數：   

□首修 

□重修(上次分數：  ) 

授課老師：   

 

 
申請

原因 

 

 
期待課輔方式 

□ 老師授課 

□ 研究生陪讀 

   
 

   

學生簽名：   

 

 

 

資源

教室 

 

 

 

評估說明 

 

 
輔導員簽名：   

 

 

 

 

導

師

意

見 

學生程度 □ 良好 □ 尚可 □ 不足 

 

本學期授課時數建議 
□ 30 小時以上 

□ 10~20 小時 

□ 20~30 小時 

□ 10 小時以下 

 

其他建議 

 

 

推薦課輔老師 

（由資源教室輔導員聯

繫後續授課形式事宜） 

姓 名：   

單位/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導師簽名：   

※課輔鐘點費/小時：大學生 350 元、碩士生 400 元、博士生 600元、講師 725 

元、助理教授 795 元、副教授 855 元、教授 9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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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長庚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課業輔導簽到表 

輔導科目： 教師姓名： 學生姓名： 

日 期 時 間 時數 授課範圍 教師簽到處 學生簽到處 

      

      

      

      

      

      

      

      

      

      

      

      

      

      

時數合計： 小時 資源教室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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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紀錄表 
 

 

班 級 
  

輔導學生 
  

課輔老師 
 

 

特殊教育類別 
 

 

輔導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週  ，每次  小時，共計：  小時 

 

輔導科目 
□ 專業科目 

□ 學習知能 

 

 

 

 

 
輔導概況 

本次輔導的內容： 

學生的學習意願 □很好  □好  □可  □不良  □差

學生的學習努力 □很好  □好  □可  □不良  □差

學生的了解程度 □很好  □好  □可  □不良  □差

學生的學習困難： 

 

 
其他建議： 

 

 

輔導建議 

□ 增加輔導時間 □ 需增加心理與同儕輔導 

□ 需課輔工讀生協助 □ 需安排其他科目輔導 

□ 家長聯繫 □ 需使用輔助器材 

□ 其他建議： 

 

其他說明 
 



長庚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導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1年 06 月 23 日修正 

 

 

長庚大學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實施狀況調查表 
課輔老師版 

老師您好！ 
 

感謝您這一學期撥冗為學生進行課業輔導。為瞭解學生參與課業輔導學習狀況，請

惠予填寫本問卷，作為日後資源教室為學生提供課業輔導的參考。 

謝謝您！ 資源教室 敬上 

1. 科目  ，學生   

2. 對於課業輔導上課時間、次數的安排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原因：   

3. 對於課業輔導上課地點的安排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原因：   

4. 課業輔導時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否認真？ 

□十分認真 □認真 □不太認真 □很不認真 

建議：   

5. 學生是否有事先預習？ 

□每次都有 □大部分有 □偶爾有 □幾乎沒有 

建議：   

6. 學生是否完成指定作業？ 

□每次都會 □大部分會 □偶爾會 □幾乎沒有 

建議：   

7. 課業輔導時學生是否會參與討論（包括老師提問題時能適時回應）？ 

□每次都會 □大部分會 □偶爾會 □幾乎沒有 

建議：   

8. 課業輔導時學生是否會適時提出問題？ 

□每次都會 □大部分會 □偶爾會 □幾乎沒有 

建議：   

9. 整體而言，學生是否有明顯的進步？ 

□有顯著進步 □有一些進步 □沒有進步 □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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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例如：成績進步、較能聽懂原課程老師的教學、讀書技巧提升等等) 

10. 整體而言，您對資源教室安排的課業輔導尚有哪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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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實施狀況調查表 
同學版 

  同學您好！ 

經過了一個學期的課業輔導，您是否覺得有所收穫呢？以下這份問卷，請您務必詳

實填寫，以作為資源教室日後安排課業輔導的參考。謝謝您！ 

資源教室 敬上 

 
 

1. 本學期接受的課業輔導科目為  ，授課老師為   

2. 對於課業輔導上課時間的安排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原因：   

3. 對於課業輔導上課次數的安排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原因：   

4. 對於課業輔導老師教導的技巧/形式是否覺得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原因：   

5. 接受課業輔導後是否覺得有幫助？ 

□有幫助 

包括：   

(例如：成績進步、助於聽懂原課程老師的教學、助於自我複習功課等等) 

□沒有幫助 

原因：   

6. 整體而言，您對資源教室安排的課業輔導尚有哪些建議？ 

 
 

7. 是否需要再接受課業輔導？ 

□否 □是，哪些科目   


